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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教关〔2024〕22 号

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
关于印发《关于高校在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学
生委员的意见》和《关于高校在二级学院关工

委增设青年教师委员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普通高校关工委、高职院校关工委、民办高校关工委：

根据教育部关工委的部署要求，我们制定了《关于高校在

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学生委员的意见》和《关于高校在二级学

院关工委增设青年教师委员的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贯彻落实。

附件 1：关于各高校在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学生委员的意见

附件 2：关于各高校在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青年教师委员的

意见

北京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2024 年 11 月 26 日

北京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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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关于高校在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

学生委员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

示精神，将关工委工作有效地融入到大思政工作体系中，切实

增强关工委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，现就各高校在二级学院关

工委增设学生委员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普通高校、高职院校、民办高校按照要求在二级学院

关工委增设学生委员。学生委员工作由学校关工委和学校团委

协同指导管理。学校关工委秘书处或办公室明确日常联系人，

负责指导、联系学生委员。

二、学生委员主要协助、配合“五老”在学生群体中更好

地开展工作，基本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帮助二级学院关工委在大学生群体中做好思想动态、

学风建设、心理健康、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调研。定期收集广大

同学的愿望、诉求等需求信息。

（二）帮助二级学院关工委丰富拓展活动形式，用大学生喜

闻乐见的方式创新性开展工作，使关工委的活动更富有时代性、

更贴近大学生，吸引力、感染力更强。

（三）帮助二级学院关工委运营公众号、制作微视频等，把

关工委的工作及时宣传报道出去、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及时传播

出去，使关工委的“朋友圈”更广、影响力更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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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生委员须具备良好政治素质，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

能力，敢于担当、乐于奉献，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。优先从本

专科二年级或研究生二年级学生中遴选。

学生委员由二级学院关工委和二级学院团委负责遴选。应

当结合实际，采取多种方式，选拔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学生担

任学生委员。学生委员的选拔结果报学校关工委批准备案。

四、学校关工委要定期组织面向学生委员的学习培训、交

流座谈、工作例会等。听取学生委员阶段性工作汇报，对学生

委员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加强分类指导和督促检查，帮助学生

委员更好地发挥作用。

五、学校关工委要建立学生委员的表扬激励机制。定期考

核学生委员工作开展情况，对工作开展好的学生委员予以表彰，

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其工作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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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关于高校在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

青年教师委员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

示精神，切实增强关工委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，现就各高校

在二级学院关工委增设青年教师委员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普通高校、高职院校、民办高校按照要求在二级学院

关工委增设青年教师委员。青年教师委员工作由二级学院党组

织和学校关工委协同指导管理。学校关工委秘书处或办公室明

确日常联系人，负责指导、联系青年教师委员。

二、青年教师委员主要协助、配合“五老”在青年教师群

体中更好地开展工作，基本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协助二级学院关工委处理日常事务，参与关工委活动

的策划、组织、宣传等。

（二）帮助二级学院关工委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做好思政教

育、学科教学、心理健康、学生管理等方面的调研，定期收集

青年教师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难点、诉求，有针对性地帮助青

年教师更好地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与关工委共同研判大学生在思想、学业、生活等方面

状况和心理状态，使关工委的工作供需结合点更加精准，针对

性、实效性更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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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青年教师委员须具备良好的师德师风，掌握教育规律，

熟悉当代青年大学生特点，有意愿、有精力履行工作职责。

青年教师委员由二级学院党组织和二级学院关工委负责遴

选。应当结合实际，采取多种方式，选拔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

教师担任青年教师委员。青年教师委员的选拔结果报学校关工

委批准备案。

青年教师委员因正常岗位调整、聘期届满或者其他原因出

现空缺，应当及时进行补选。

四、学校关工委制订对青年教师委员的年度培训计划，并

为其参加培训创造条件。培训以“实际、实用、实效”为宗旨，

应当着重做好上岗前的专业培训、在岗期间的业务培训和专项

培训等。

定期召开青年教师委员工作例会，听取青年教师委员阶段

性工作汇报，对青年教师委员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加强分类指

导和督促检查。

五、学校关工委要建立青年教师委员的定期考核机制。对

青年教师委员的考核可以结合单位工作及教师年度考核每年进

行一次，由学校关工委同二级学院党组织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考

核指标并具体实施，并建立考核档案。对考核优秀的青年教师

委员，要予以表彰激励，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其工作经验。

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秘书处 2024年11月26日印发


